sh-32 教师资格认定

SH-16-3  教师资格认定－教师资格证补证

教师资格证补证、换证

	事项编码
	SH-16-3

	事项名称
	教师资格证补证、换证

	行使依据
	《〈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10号，2002年6月22日起实施）第二十五条：丧失教师资格者，由其工作单位或者户籍所在地相应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教师资格认定权限会同原发证机关办理注销手续，收缴证书，归档备案。丧失教师资格者不得重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    第二十六条：按照《教师资格条例》应当被撤销教师资格者，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教师资格认定权限会同原发证机关撤销资格，收缴证书，归档备案。被撤销教师资格者自撤销之日起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教师资格。  第二十七条：对使用假资格证书的，一经查实，按弄虚作假、骗取教师资格处理，5年内不得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由教育行政部门没收假证书。对变造、买卖教师资格证书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申请条件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具体见申请材料目录

	前置条件
	

	审批（服务对象）
	本区教育局颁发的初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书遗失和损毁的补证办理。

	受理条件

（或申请材料）
	1.《教师资格证书补发换发申请表》原件两份； 2.本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身份证正反面均需复印）； 3.因证书遗失申请补发证书的，需提交《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原件及复印件： 4.因证书损毁申请换发证书的，除递交上述资料外，另需提交损毁的证书；5.补证还需在报纸中刊登遗失声明，注明登报人姓名、证书编号、资格种类。

	法定期限
	20工作日

	提交表格
	教师资格证书补发换发申请表

	承诺期限
	即办
	是否需要专家评审
	评审时间

	
	
	否
	

	收费依据和标准
	依据
	

	
	标准
	

	办理主体
	满洲里市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

	办理部门
	社会事务科

	办理地点
	满洲里市政务服务大厅3056、3057

	联系电话
	0470-6234669

	办理流程图
	受理-审签

	办理结果
	补发、换发教师资格证

	公示时间
	

	常见问题解答
	

	监督电话
	0470-12345

	在线办理链接
	内蒙古政务服务网  http://zwfw.nmg.gov.cn/?record=istrue


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补办

	事项编码
	SH-16-4

	事项名称
	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补办

	行使依据
	《〈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10号，2002年6月22日起实施）第二十五条：丧失教师资格者，由其工作单位或者户籍所在地相应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教师资格认定权限会同原发证机关办理注销手续，收缴证书，归档备案。丧失教师资格者不得重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    第二十六条：按照《教师资格条例》应当被撤销教师资格者，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教师资格认定权限会同原发证机关撤销资格，收缴证书，归档备案。被撤销教师资格者自撤销之日起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教师资格。  第二十七条：对使用假资格证书的，一经查实，按弄虚作假、骗取教师资格处理，5年内不得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由教育行政部门没收假证书。对变造、买卖教师资格证书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申请条件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具体见申请材料目录

	前置条件
	

	审批（服务对象）
	本区教育局颁发的初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的补办。

	受理条件

（或申请材料）
	1.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补）原件两份； 2.本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身份证正反面均需复印）；3.补发申请表还需在报纸中刊登遗失声明，注明登报人姓名、证书编号、资格种类。

	法定期限
	20工作日

	提交表格
	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补）

	承诺期限
	即办
	是否需要专家评审
	评审时间

	
	
	否
	

	收费依据和标准
	依据
	

	
	标准
	

	办理主体
	满洲里市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

	办理部门
	社会事务科

	办理地点
	满洲里市政务服务大厅3056、3057

	联系电话
	0470-6234669

	办理流程图
	受理-审签

	办理结果
	补发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

	公示时间
	

	常见问题解答
	

	监督电话
	0470-12345

	在线办理链接
	内蒙古政务服务网  http://zwfw.nmg.gov.cn/?record=istrue


教师资格证书与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补办

	事项编码
	SH-16-5

	事项名称
	教师资格证书与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补办

	行使依据
	《〈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10号，2002年6月22日起实施）第二十五条：丧失教师资格者，由其工作单位或者户籍所在地相应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教师资格认定权限会同原发证机关办理注销手续，收缴证书，归档备案。丧失教师资格者不得重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    第二十六条：按照《教师资格条例》应当被撤销教师资格者，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教师资格认定权限会同原发证机关撤销资格，收缴证书，归档备案。被撤销教师资格者自撤销之日起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教师资格。  第二十七条：对使用假资格证书的，一经查实，按弄虚作假、骗取教师资格处理，5年内不得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由教育行政部门没收假证书。对变造、买卖教师资格证书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申请条件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具体见申请材料目录

	前置条件
	

	审批（服务对象）
	本区教育局颁发的初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书与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的补办。

	受理条件

（或申请材料）
	两者同时遗失，需提交以下材料进行补办：

1.《教师资格证书补发换发申请表》原件两份； 2.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补）原件两份；3.本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身份证正反面均需复印）；4.需在报纸中刊登遗失声明，注明登报人姓名、证书编号、资格种类。

	法定期限
	20工作日

	提交表格
	教师资格证书补发换发申请表、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补）

	承诺期限
	即办
	是否需要专家评审
	评审时间

	
	
	否
	

	收费依据和标准
	依据
	

	
	标准
	

	办理主体
	满洲里市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

	办理部门
	社会事务科

	办理地点
	满洲里市政务服务大厅3056、3057

	联系电话
	0470-6234669

	办理流程图
	受理-审签

	办理结果
	补发教师资格证书与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

	公示时间
	

	常见问题解答
	

	监督电话
	0470-12345

	在线办理链接
	内蒙古政务服务网  http://zwfw.nmg.gov.cn/?record=istrue


